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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動態 
理事長的話 

重重視視地地球球暖暖化化議議題題    力力行行節節能能減減碳碳措措施施  

親愛的會員們 平安！ 

時序已進入秋冬交替的季節，早晚氣溫已涼，但

白天溫度仍是酷熱難耐，祚暖還寒最容易感冒，請大

家保重玉體，維護健康!近年來地球的溫度愈來愈高，

大家都感受到氣候異常對我們的生活已經產生很多不

良影響，頻繁的風災、水災、嚴寒、酷熱，大地的反

撲在在提醒人類要愛護地球，身為地球公民的一份

子，我們需要以實際行動加入減緩地球暖化的行列，

首先應落實在個人的食、衣、住、行各方面，力行簡

樸生活不浪費；其次在工作職場中，需要更有效的運

用資源：節約用水用電、適當使用醫材、回收資源及

實施垃圾減量等，實施節能減碳措施。在此也竭誠呼

籲我全體會員，檢視目前工作的現況並發揮創意，提

出積極的節能減碳措施，為保護我們生存的地球盡一

份心力。 

很高興 9、10 月份在北中南三區舉辦的腎性骨病

變研習會，全省有千餘位學員參加，對此次課程的評

值，多數人認為對實際工作幫助最大的是上課內容實

用，提供新觀念及臨床和學理能相輔相成，此乃學會

辦理研習會的首要目標，看到會員們的認同本人甚感

欣慰，在此更要謝謝學術委員會的精心策劃及各位老

師專業的授課，評值意見中也有同仁提出為環保，不

要提供瓶裝水的建議，可見大家對環境的愛護及用

心，這些寶貴的意見都將是學會改善及進步的動力。 

祝福大家 

身體健康！闔家平安！ 

                         

理事長 鄒海月 敬上  

 

各委員會訊息 

 

會會員員資資訊訊委委員員會會  

學會即將於 12/21(日)舉辦第四屆第三次會員代

表大會，活動地點為台北馬偕醫院 九樓大禮堂，誠摯

邀請各位會員踴躍參與！相關活動內容及日程表煩請

詳見學會網站最新消息處～ 

 

交流小站                   秘書處 

1. 「護理人員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已於

97/6/20 正式公告實施了，您了解相關執行細則了

嗎？本期會訊特別收錄了辦法 Q&A，其他更多資

訊您可至衛生署網站查詢：http://www.doh.gov.tw/ 

2. 本會於 96 年度獲經濟部工業局產業學習網獎助，

製作「血液透析腎友自我照顧須知」線上學習教

材，並獲數位教材品質 AA 級認証。教材已正式啟

用，歡迎會員們踴躍至該網頁學習使用，網址：

http://elearn.tnna.org.tw/ 

3. 各透析院所若有各式書面表單或電子檔願意分享

予其他院所使用，如：衛教查檢表、品管稽核表、

常規紀錄單、技術查檢表、護理計畫等單張，學

會網站將代為公告訊息，並可逕向願意提供單張

之院所索取，詳情請見學會網站最新消息處。 

4. 感謝 

（1）臺灣費森尤斯醫藥股份有限公司贊助肆萬元整。 

（2）百特醫療產品股份有限公司贊助參萬元整。 

（3）江慧珠贊助貳仟元整。 

（4）許秀萍贊助玖佰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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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羅月雲 
九十七年六月二十日立法院三讀修正通過護理人員法部分條文，建立護理人員再教育及職業執照更

新制度，條文規定護理人員執業，應每六年接受一定時數繼續教育，才可更新執業執照，完成繼續教育

的認定及其他方式，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 

訊息公告後也引發護理姊妹們的擔心，如 6年要修滿 150 點、該修哪些課程、要去哪裡找相關的資

訊、診所的護士該怎麼辦？又該去哪裡上課呢？學會隨時會替大家注意相關訊息，有任何訊息動態也會

公佈在網站上，請大家必須常上網站查看。 

本期會訊中也收集些姊妹們最關心的問題，給予說明解答，雖然學會因會員人數未達三千人尚無法

成為學分認證單位（目前會員數約 2360 人），但仍鼓勵大家將有關護理人員再教育及職業執照更新等

問題，上傳至學會網站，經由相互激盪來共同解決問題，學會定以協助會員獲取最適效益為目標，姊妹

們、一起加油！ 

        

 

會會員員資資訊訊委委員員會會  整整理理  

此此文文部部份份摘摘錄錄自自衛衛生生署署網網站站  

（（hhttttpp::////wwwwww..ddoohh..ggoovv..ttww//uuffiillee//ddoocc//QQ&&AA--iiee%%ee77%%8899%%8888..ppddff）） 

壹、法規問題 

Q1：第 3 條執業登記，前一年內接受第 8條第一項各

款繼續教育課程積分達 25 點以上，請問此 25 點

是否有四大類別的限制，還是只有單獨類別也可

以？ 

A： 本辦法第 3條第 3項，護理人員申請執業登記，

其依第 1 項第 6款所定繼續教育證明文件，有下

列情形之一者，得以申請執業登記前 1年內接受

第 8條第 1項各款繼續教育課程積分達 25點以上

之證明文件代之；其 25 點為第 8 條第 1項各款之

合計，無特別之限制。 

Q2：第 9條第 1項第 10 款，在國外執業或開業者，每

年以 25 點計，請問至大陸工作之護理人員是否認

同國外執業？ 

A： 第 9條第 1項第 10 款規定，在國外執業或開業者，

每年以 25 點計。目前中國大陸非屬本辦法之國外

範圍。 

Q3：第 9 條第 1項第 11 款之偏遠地區執業者，請問偏

遠區域及院所有哪些？ 

A： 第 9條第 11 項，於偏遠地區執業者，其積分 1點

得以 1.5 點計。依醫師法公告之偏遠地區計有：

苗栗縣獅潭鄉、嘉義縣大埔鄉、雲林縣古坑鄉、

台東縣長濱鄉及大武鄉。 

貳、積分認定問題 

Q1：是否所有腎臟護理學會及腎臟醫學會辦的課程都

有認證呢？ 

A： 因學會目前尚未成為學分認證單位，故學會舉辦

課程皆會向學分認證單位申請學分，腎臟醫學會

辦理的課程則須另外洽詢腎臟醫學會是否已申請

學分。 

Q2：是否1小時為1點，6年內只要上滿150點即可嗎？ 

A： 依護理人員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第九條第一

項，學會舉辦的在職教育研習會為每小時積分一

點。但須另外注意辦法第八條規定，繼續教育課

程分為：一、專業課程，二、專業品質，三、專

業倫理，四、專業相關法規共四項，前項第三款、

第四款繼續教育課程之積分數，合計至少應達十

五點，超過十五點以十五點計，且其中應包括感

染管制及性別議題之課程。 

Q3：第 9 條第 1款中，若課程名稱相同，且相同的講

師被邀請至北、中、南三場授課，假使三場次都

報名，這樣是否只能登記積分一次，還是三次？ 

A： 依本辦法第 9條第 1 項第 1 款，在北、中、南辦

理三場相同課程及講師之繼續教育課程，「衛生

署醫事人員繼續教育積分管理系統」會給 3 個活

動代碼，即視為 3個繼續教育課程，故不會有學

員重複參加之問題。 

Q4：第 9 條第 1項第 1款，請問各護理專業團體辦理

之研習是否可以計之，如腎臟學(協)會、糖尿病

協會、麻醉護理學(協)會、燒傷護理學會…等，

所開的課程是否列入積分？ 

A： 倘上述單位均合本辦法第 9 條第 1項第 1款之開

課單位資格，即可向衛生署依本辦法第 10 條認證

之護理團體提出課程審查認定。 

Q5：第 9 條第 1項第 7款，明訂在國內外護理學或醫

事學相關雜誌發表有關護理原著論文者，請問有

包含個案報告、專案改善、護理個案報告、專案、

品管圈…等期刊上發表者是否也列入積分？ 

A： 上述皆非原著論文者，不能列入積分。 

Q6：第 9 條第 1項第 5款參加網路繼續教育者，每次

積分 1點，請問如何申請認定？若是參加國外的

網站，是否自行提出認定？那醫院的內部網路（無

法對外人開放的）是否可以申請？若他院視訊是

否承認此積分？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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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依衛生署依本辦法第 10 條認證之護理團體申請認

定。參加國外之網站不能提出申請認定。倘該院

為教學醫院即可提出申請。視訊視為第 9條第 1

項第 1款之課程，非網路課程。 

Q7：第 9 條中，由個人投稿進修繼續教育部分如何舉

證證明此積分？應檢具哪些證件？尤其是國外研

討會的部分是需採用認證註冊收據或是其他資

料？若是以倫理議題投稿相關雜誌，擔任第一作

者，是否可歸於專業倫理此項，採以積分累計？ 

A： 符合依本辦法第 9條第 1項之規定者，可向衛生

署依本辦法第 10 條認可之護理團體提出審查認

定。 

Q8：第 9 條其中，護理人員繼續教育積分，若參加其

他相關醫事團體研討會(如醫師、放射師…等)，

是可否取得認證積分？ 

A： 其他相關醫事團體研討會，如有向衛生署本辦法

第 10 條認可之護理團體認可，即可取得積分。 

Q9：請說明執照有效期限之算法辦法施行前，已取得

證書，換發日則在辦法公布 5年後，執業需要有

150 點嗎？如為民國 90 年領護理師證書，到 102

年 8 月 30 日才申請執業，需幾點？ 

A： 否，依據本辦法第 3 項第 1 款規定需 25 點之證明

文件。 

Q10：如果在換照過程個人又碰到由護理人員變更為護

理師，6 年要從何時計算？例如：97 年 6 月 20 日

取得護士證書，99 年 9 月 1日取得護理師證書。6

年是要從 97 年 6 月 20 開始算或是從 99 年 9 月 1

日開始算 6年？ 

A： 倘該護理人員於 99 年 9 月 1 日，重新以護理師證

書辦理執業登記，則依本辦法第 3條第 2項第 1

款之規定，免檢具繼續教育積分並依本辦法第 5

條第 1項之規定，該執業執照更新日期為護理師

證書發証屆滿第 6年之翌日(即 105 年 9月 2日)。 

Q11：請問有關護理人員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中的

積分辦法，該如何查詢合於規定的訓練課程及其

積分如何登錄，有否一定的查詢系統，如何界定

是屬於何種屬性的專業課程(品質、倫理、法規)，

能否有明確的規定讓我們可以遵循？ 

A： 俟衛生署完成辦理繼續教育課程及積分採認團體

之認可，相關資訊即刊載衛生署「醫事人員繼續

教育積分管理系統」，可供醫事人員查詢繼續教

育積分與課程資訊，其繼續教育課程之屬性，係

衛生署依「護理人員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

第 10 條認可之護理團體，依開課單位送審之課程

內容資料，並依護理人員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

法第 8條認定之。 

Q12：於 97 年 6 月 20 日頒布護理師於畢業後須於 6年

內修滿一定之課程，未滿一定學分者即不可執

業，若位於診所執業，而大多只有醫院才有開課，

但課程卻不對外開放，是否有解決之道？ 

A： 查護理人員法第 8條規定，護理人員執業每 6年

接受一定時數繼續教育，始得辦理執業執照更

新。其繼續教育之課程內容、積分、實施方式、

完成繼續教育之認定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衛生署研訂之「護理人員

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對於辦法施行前已

領有執業執照之護理人員，應於辦法施行日起 2

年內，向原發執業執照機關申請換領執業執照，

且不需要檢附繼續教育積分證明文件，其繼續教

育積分是從辦法施行之日起算。另第 9條對於護

理人員繼續教育之施行方式與積分，訂有 11 款取

得積分方式，針對第 1款施行方式之診所護理人

員，將協調當地公會及衛生局開辦繼續教育課

程，以提供護理人員修習機會，以免影響執業權

益。 

Q13：應每 6年接受繼續教育之課程積分達 150 點以

上，6年的起始日、終止日從何時起算？ 

A： 本辦法第 14 條規定，本辦法施行前已領有執業執

照之護理人員，應於本辦法施行之日起 2年內，

填具申請書並檢具相關文件，向原發執業執照機

關申請換領執業執照。並依本辦法第 5條第 2項

規定，本辦法施行前已取得護理人員證書，且於

本辦法施行之日起 5 年內申請執業登記者，其執

業執照之更新日期不得逾本辦法施行日起算 6

年。故其換領之執業執照有效期限統一訂為民國

103 年 6 月 19 日，而 6年內接受繼續教育課程積

分達 150 點以上，之起算始日為 97 年 6 月 20 日。 

參、師資問題 

Q1：第 9 條第 1項第 1款，有很多醫院屬地區醫院，

也非教學醫院，而醫院所辦理之在職教育活動，

其講師資格之認定及時數積分之認證如何取得及

辦理。 

A： 講師之資格是依本辦法第 10 條認證之護理團體所

定訂之資格為限。其積分認證依本辦法第 9 條之

規定辦理。 

肆、執業執照換發、歇業、復業之問題 

Q1：未於有效期內換照，除罰護理人員外，醫療院所

會被罰嗎？ 

A： 護理人員法第 8 條第 2項規定，護理人員執業，

應每 6年接受一定時數繼續教育，始得辦理執業

執照更新。如未依規定辦理執業執照更新，俟原

發執業執照效期屆滿，護理人員即不得執行業

務；違反上開之規定，依護理人員法第 33 條，處

新台幣 6 千元以上 3 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令其

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 1個月以上 1年以下之

停業處分。其執業執照之更新則依本辦法第 4條

辦理，而醫療院所可能涉有違反醫療機構設置標

準之問題，如違反上開之規定，按醫療法第 12 條

第 3項暨第 102 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處新台幣 1

萬元以上 5萬元以下罰鍰，並令限期改善；屆期

未改善者，按次連續處罰。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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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換發日在辦法公布 5 年內及 2年內後領照者，其

有效日均為 103 年，但若在 2-5 年之間換照者，

有何差異？ 

A： 本辦法第 14 條第 2項規定，本辦法施行前已領有

執業執照之護理人員，於本辦法施行之日起二年

內，辦理換領執業執照，得免繳執業執照費；於

二年後，得繳執業執照費。 

Q3：屆滿前六個月換照是指前六個月或六個月內，若

未依指定期限換照是否有處罰條例？ 

A： 六個月內，護理人員法第 8 條第 2項規定，護理

人員執業，應每 6年接受一定時數繼續教育，始

得辦理執業執照更新。如未依規定辦理執業執照

更新，俟原發執業執照效期屆滿，護理人員即不

得執行業務；違反上開之規定，依護理人員法第

33 條，處新台幣 6千元以上 3萬元以下罰鍰，並

限期令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 1 個月以上 1

年以下之停業處分。其執業執照之更新則依本辦

法第 4條辦理。 

Q4：六年內歇業之過程，若要復業，在歇業期間是否

由護理人員自行尋求上課的資源？是否為自己去

上課？ 

A： 是。 

Q5：以護理人員就業：若以護理人員考上護理師或護

士但未就業，97 年 6 月 20 日後，5年以上，再就

業時，需有 25 個教育積分，才能有執業執照登記，

但若沒有，有什麼方法，可讓護理人員回鍋就業？ 

A： 仍然要修滿 25 積分，才能執業。 

Q6：現在在醫院執業之護理人員要如何更新執業執

照？往後要更新執業執照是否要護理人員親自去

更新？還是由執業醫院統一更新？若執業醫院延

遲更新執業執照所引發的法律問題該由誰負責？

若須由護理人員親自更新執業執照，是否該由衛

生署統一規定申請執業執照該日以公假論？  

A： 執業執照更新請與衛生局聯絡。自行或由單位統

一辦理執業執照更新都可行，無限定。延遲更新

執業執照所引發之法律問題需由自行負責。更新

執業執照之假期，請自行與服務單位協商。 

伍、登錄系統相關問題 

Q7：未考上專科護理師（即准專科護理師）之護理人

員，應以哪個系統登錄？到底是要加入專科護理

師或是護理人員之繼續教育系統？ 

A： 未考上請以護理人員申請繼續教育積分，只要是

醫事人員都是由「衛生資訊通報服務入口網

（http://chs-www.doh.gov.tw/csnpt/）」登錄，跟專

科無關。「專科護理師、護理師、護士」均使用

同一個系統，醫事人員查詢時，只要自行切換「證

照類別」即可。 

Q8：在系統上是否有警示標記，如已上了幾積分數？

若時數、積分不足時，是否會給予警示？ 

A： 當醫事人員至系統進行「查詢」，查詢結果有提

供是否可換照之判斷。 

Q9：衛生署資訊通報的報名課程與學會或公會是否會

重複報名(即當課程與認證相同之下)？ 

A： 一堂課程中，一個醫事人員只會拿到一次積分，

不會重覆輸入。但如果是「同一個課程（課程名

稱、內容、講師..都一樣）」但開課單位把它建

成 2堂課，那系統也會將它當做是 2 堂課，而這

兩堂課若都輸入學員，則學員就會拿 2次積分。

（「如果兩堂課的時間也輸一樣=上課時間重疊」

兩堂課的積分都會是無效） 

《更多詳細 Q&A 請至衛生署網站查詢或相關疑問請 

電洽衛生署由總機轉專人諮詢(0022))22332211--00115511》 

 

 

9977 年年度度資資深深與與優優良良腎腎臟臟護護理理人人員員  

芳芳名名錄錄 

  

◎◎  資資深深腎腎臟臟護護理理人人員員  

（（依依會會員員號號順順序序排排列列））  

1、陳惠玟護理師（台大醫院腹膜透析室） 

2、陳孟涵護理師（台大醫院腹膜透析室） 

3、吳莉華護理師（台中榮民總醫院血液透析室） 

4、阮慧琪護理督導（香港商安馨台灣分公司臨床透析） 

5、廖淑修護理長（安德聯合診所血液透析中心） 

6、許秀萍護理長（敏盛綜合醫院腹膜透析室） 

7、黃麗霞護理師（敏盛綜合醫院腹膜透析室） 

8、戴玉珠副護理長（同仁醫院洗腎中心） 

9、陳映錦護士（安德聯合診所血液透析中心） 

◎◎  優優良良腎腎臟臟護護理理人人員員  

（（依依會會員員號號順順序序排排列列））  

1、莊雪芳護理組長（台大醫院腹膜透析室） 

2、余美玲副護理長（台中榮民總醫院血液透析室） 

3、許珊毓護理師（新光醫院第一洗腎室） 

 

以上資深及優良透析護理人員共計 12 位，將在

12/21（日）第四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上進行公開表

揚。 

護理一職是神聖且繁忙地，讓我們向以上諸位勞

苦功高的腎臟護理人員們致上敬意，也爲自己加油打

氣！ 


